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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齐岳山风电、省天然气公司、石首市天然气公司、鄂东天然气公司所处风电、天然气行业，属于国家鼓

励发展的清洁能源产业，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 目前，上述公司资信状况良好，项目建

设情况良好。

高新热电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状况稳定，公司持有高新热电

３０．２３％

的股权，能对其经营管理活动产生

一定的影响，公司董事会认为对其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鉴于本公司间接控股齐岳山风电、省天然气公司等公司，同时是参股公司高新热电的第一大股东，故

对其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降低建设期利息支出，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因此，为支

持其经营发展，同意为其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２５８

，

９５０．１２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６．３８％

。

（二）逾期担保情况

公司子公司湖北省谷城银隆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城银隆”）为谷城县水电开发公司（以下简称

“谷城水电”）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米公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米公支行”）

１

，

７２５．００

万元贷款

提供担保，谷城水电以投入到谷城银隆的资本金作为反担保。 因贷款逾期，农行米公支行对谷城水电、谷

城银隆提起诉讼，要求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若谷城

银隆因提供担保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谷城银隆可依据与谷城水电“以投入到银隆公司的资本金作为反担

保”的约定，依法追偿。 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谷城银隆净资产为

８

，

７８１．８５

万元，谷城水电持有谷城银隆

２６．４８％

的

股权。 目前，该案正在调解中。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资助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资助的议案》，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有限”）及间接控股子公司湖北芭蕉河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芭蕉河水电公司”）分别对其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累加额度不超过

６０

，

１４０．００

万元。

公司与各接受财务资助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关联交易。 鉴于接受财务资助方湖北能源集团

葛店发电有限公司、湖北省谷城银隆电业有限公司、湖北芭蕉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北锁金山电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九宫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武汉高新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芭蕉河（集

团）鹤峰县燕子桥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７０％

，因此，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有效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强化对子公司资金管控，同时满足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

的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能源有限及芭蕉河水电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分别对其控股或参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６０

，

１４０．００

万元的财务资助。

（一）财务资助对象及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提供财务资

助公司

公司直接

或间接持

股比例

接受财务资助公司

当前财务资助

余额

２０１２

拟增加财

务资助最高额

度

２０１２

年末最高

财务资助余额

湖北省能源

集团有限公

司

５１％

湖北能源集团葛店发电

有限公司

９３

，

５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５０％

湖北宣恩洞坪水电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１％

湖北省谷城银隆电业有

限公司

２０

，

５４５．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５４５．００

６６％

湖北芭蕉河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９４％

湖北锁金山电业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０４６．５８ 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４６．５８

４８％

湖北省九宫山风力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湖北能源集团鄂东天然

气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２３％

武汉高新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湖北芭蕉河

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４０％

鹤峰县燕子桥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６７７．２５ １４０ ８１７．２５

合 计

１８０

，

７６８．８３ ６０

，

１４０．００ ２４０

，

９０８．８３

（二）资金主要用途及使用方式

本次向上述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用于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项目建设和银行借款置换等。 上述提供的

财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提供财务资助后即自总额度扣除相应的额度，子公司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三）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按不低于公司实际融资成本并适当考虑市场利率情况收取资金占用费。

（四）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其他股东义务

（一）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湖北能源集团葛店发电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６

日，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 法定代表人：张雪桂；经营范围：电力工程建设、

电力生产及相关业务。

股东持股情况：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５１％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４９％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４６

，

４４９．９５

万元，净资产

７７

，

００５．６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７．７７％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４１

，

６９５．４７

万元，净利润

－１０

，

２８３．１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３７２

，

５９５．０８

万元， 净资产

７８

，

５７４．９８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７８．９１％

，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７３

，

８８６．２８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５６９．３７

万元。

２

、湖北宣恩洞坪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巫军；经营范围：水电开发、水力

发电、水电工程安装、设备检修、电力设备及材料经销、水产养殖、旅游开发、农业灌溉（经营范围中涉及行

政审批许可的，持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股东持股情况：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５０％

、福州清华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２５％

、国电集团持股

１０％

、恩施州电力总公司持股

１０％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７２

，

９０５．０５

万元，净资产

２７

，

６７６．０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２．０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２１１．５９

万元，净利润

２

，

７９６．３６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７５

，

３８２．３４

万元，净资产

２７

，

７０６．７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３．２５％

。一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１５６．２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０．７０

万元。

３

、湖北省谷城银隆电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１７

，

８７３．４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承立；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

售和水电资源开发、电业行业服务的各种机电设备材料及相关的第三产业。

股东持股情况：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４２．１０％

、湖北省电力公司持股

２８．５３％

、谷城县水电开发

公司持股

２６．４８％

、湖北省投资公司持股

２．８９％

；银隆电业主要负责经营管理白水峪电站。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３

，

１０３．４４

万元，净资产

８

，

７８１．８５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３．４７％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３２３．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５７７．５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３

，

００４．５８

万元，净资产

８

，

７８６．４０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３．３８％

；一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９６３．２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５５

万元。

４

、湖北芭蕉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注册资本

１

亿元，法定代表人：袁喜来；经营范围：电力开发、生产、销

售、工业供水、水产养殖。

股东持股情况：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６６％

、长源电力持股

３０％

、鹤峰县电力公司持股

４％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３７

，

４３９．５３

万元， 净资产

８

，

１６６．５４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７８．１９％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０５７．２１

万元，净利润

８６．３７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６

，

７１９．４４

万元，净资产

７

，

８１２．８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８．７２％

；一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７７．６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５３．７１

万元。

５

、湖北锁金山电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

１６

日，注册资本

７

，

０５９．８

万元，法定代表人：张雪桂；经营范围：开发、经营五峰

水电资源及配套工程；开发和经营为电力行业服务的机电设备、钢材、建材、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危

爆品）、五金、交电产品；设备租赁。

股东持股情况：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５７．９７％

、湖北省投资公司持股

２１．８５％

、湖北电力实业总

公司持股

１３．０３％

、湖北天宇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７．１５％

；锁金山水电主要为开发湾潭河流域水力资源而成立

的水力发电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６

，

６６３．４８

万元， 净资产

４

，

２９８．８５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８３．８８％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２４５．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４６８．９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６

，

１８２．９６

万元，净资产

３

，

８９０．８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５．１４％

；一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３３．２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４０７．９９

万元。

６

、湖北省九宫山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注册资本

２

，

４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庭功；经营范围：风力开发及生产

运营管理；风电工程安装、设备检修、电力设备及材料经销、材料加工、旅游开发。

股东持股情况：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４８％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龙源电力集团公

司）持股

４８％

、通山县投资公司持股

４％

；九宫山风电目前主要致力于九宫山风电场一期工程的生产运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１２

，

４２９．６９

万元， 净资产

２

，

０５４．９４

万元， 资产负债率

８４．３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５９４．７７

万元，净利润

－７２．６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２

，

２７７．６６

万元，净资产

１

，

６８５．８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８６．２７％

；一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２５３．４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６９．０７

万元。

７

、湖北能源集团鄂东天然气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代西辉；经营范围：投资建设黄冈

－

鄂州

－

大冶天然气管道及场站工程。

股东持股情况：湖北天然气持股

５１％

、中燃燃气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持股

２５％

、黄冈市投资公司持股

８％

、鄂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８％

、黄石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公司持股

８％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４

，

６６８．７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１

，

９８５．８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１．４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尚无营业收入，净利润

－１１．１８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２５

，

６４６．２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１

，

９８５．８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３．２６％

；一

季度尚无营业收入，净利润为

０

。

８

、武汉高新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高新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注册资本

２

，

１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邵华国；经营范

围：火力发电，蒸汽生产，电器机械，建筑及装饰材料，五金交电，计算机及配件，通信设备（专营除外），百

货零售兼批发。

股东持股情况：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３０．２３％

，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２７．９１％

，山西潞

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１３．４９％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２．０９％

，湖北省电力建设

第一工程公司持股

９．３％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６．９８％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６

，

８９９．３５

万元，净资产

９

，

５６２．５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４．０８％

；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３

，

７５６．０２

万元，净利润为

－４

，

６１０．９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３７

，

０９２．４７

万元，净资产

８

，

５６７．３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６．９０％

。 一

季度营业收入

２

，

０８１．７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７１２．５７

万元

９

、湖北芭蕉河（集团）鹤峰县燕子桥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注册资本

１６２５

万元，法定代表人：金道传；经营范围：水电开发、生

产、销售，水产养殖。

股东持股情况：湖北芭蕉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

，其他私人股东

６０％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５

，

０９０．８２

万元，净资产

１

，

２４１．７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７５．６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５８１．６２

万元，净利润

－４２．６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４

，

９９９．９４

万元，净资产

１

，

１１４．６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７７．７１％

，一季

度营业收入

７０．７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２７．１８

万元。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上述接受财务资助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应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因受地域、时间、

资金实力等限制而未能按出资额同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司要求其他股东对提供的财务资助按股权

比例提供担保，或由财务资助对象以土地、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资产或电费收益权提供抵押或质押担

保。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支持其业务发展，解决其经营所需资金，并能够充分提高资金的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整体财务成本。 本次向上述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不损害全体

股东的利益。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目前生产经营状况稳定，发展前景良好，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且公司在对其提供

财务资助期间能直接控制或影响其经营管理活动，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

内。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向其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七家子公司、一家本公司参股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湖北芭蕉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其参股公司鹤峰县燕子桥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公司合并口径对上述公司新增财务资助累加额度不超过

６０

，

１４０．００

万元。 财务资助对象其他股东将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担保或由财务资助对象以

土地、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资产或电费收益权提供抵押或质押担保。

本次向上述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财务资助对象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项目建设和银行借款置

换等。 本次财务资助可促进财务资助对象业务发展，提高资金总体使用效率，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 本

次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按不低于公司实际融资成本并适当考虑市场利率情况收取资金占用费结算，定价

公允。

目前，各财务资助对象生产经营状况稳定，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且公司在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

直接控制或影响其经营管理活动，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

公司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财务资助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公司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为控股及参股子公司财务资助余额为

１８０

，

７６８．８３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经

审计净资产的

１８．４２％

。

公司未发生逾期财务资助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股票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本公司上述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会议见证律师。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

４０２

会议室

７

、公司将就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将审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提交的下列议案：

（二）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四）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五）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六）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七）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担保的议案》；

（八）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资助的议案》；

（九）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十）审议《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十一）审议《关于选举白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十二）审议《关于选举楼坚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具体议案内容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１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件（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法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法人身份证明、法人身份证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账户卡、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人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到本公司证券法律部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也可以信

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信函或传真应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信函以邮戳为准）。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

件。

２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３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好相关证件，以便登记入场。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程序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８３

，投票简称：鄂能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 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 每一项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总议案

（

表决以下议案

１

—

９

项

）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担保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资助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选举白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选举楼坚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１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分非累积投票制议案和累积投票制议案两种情况申报股数。

①

非累积投票制议案：议案

１－９

为非累积投票制议案，股东按如下申报股数：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

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②

累积投票制议案：议案

１０

、

１１

为累积投票制议案，股东对该两项议案逐项表决，对应每一项表决，

股东输入的股数为其投向该候选人的票数。 股东应当以所拥有的选举票总数为限进行投票。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

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５

、投票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湖北能源”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所有非累积投票制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

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８８３

鄂能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某股东对议案二投反对票，对非累积投票制其他议案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８８３

鄂能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２

股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

３

）如某股东对议案

１０

投赞成票，议案

１１

弃权，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８８３

鄂能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

元 不超过持有股数

买入

１１．００

元

３

股

６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它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非累积投票制议案计票规则：股东对“总议案”进行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１

至

９

的一项或多项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进行表决，以股东对议案

１

至

９

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

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议案

１

至

９

中的一项或多项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累积投票制议案计票规则：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对董事或监事候选人的投票数等于或少于其表决

票数时，该股东投票有效，累积表决票数与实际投票数的差额部分视为放弃。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

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如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

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结果查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９６

号湖北能源集团证券法律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６６２１１００

传 真：

０２７－８６６２１１０９

联 系 人：熊维祥 刘晓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６２

七、备查文件

１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

决。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资助的议案

８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白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楼坚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１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２

、股东账号（附注

２

）： 持股数（附注

３

）：

３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署：（附注

４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则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号；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

”号。多选或未作选

择的，则视为无效表决票。

２

、议案

１０

、

１１

为累积投票制议案，股东对该两项议案逐项表决，对应每一项表决，股东输入的股数为

其投向该候选人的票数。 股东应当以所拥有的选举票总数为限进行投票。

３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其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无须填写本栏。

４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股东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５

、代理投票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本委托书

须加盖法人印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股票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监事刘匡华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刘匡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刘匡华先生的辞

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本公司及监事会对刘匡华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

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接B129版)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１．２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季度报告》。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４

人，其中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１

人，董事何志光委托

董事康典，董事孟兴国、王成然分别委托董事刘向东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１．３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１．４

本公司董事长康典先生、首席财务官陈国钢先生、总精算师龚兴峰先生以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孟霞女士保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

４３９

，

５２３ ３８６

，

７７１ １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３２

，

９４１ ３１

，

３０６ ５．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０．５６ １０．０４ ５．２％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

，

４０５ １９

，

９０１ １２．６％

加权平均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１

）

７．１８ １６．５８ －５６．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６８ １

，

１９５ －３５．７％

基本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

１

）

０．２５ １．００ －７５．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

（

元

／

股

）

（

１

）

０．２６ ０．７０ －６３．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

１

）

２．４％ １８．０％

减少

１５．６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

１

）

２．５％ １２．６％

减少

１０．１

个百分点

注：

１．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公司上市前增资增加股本

１４．０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上市及

Ｈ

股超额配售分别增加股本约

５．１７

亿元、约

０．０３

亿元。 上述股本增加导致每股

平均财务指标的变化。

２．

涉及股东权益的数据及指标，均采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涉及净利润的数

据及指标，均采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３２

２．３

其他主要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指标

本报告期末

／

本报告期

上年度期末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投资资产

（

１

）

４２４

，

４７７ ３７３

，

９５６ １３．５％

已赚保费

３４

，

８９９ ３０

，

１８８ １５．６％

已赚保费增长率

（

％

）

１５．６％ －６．２％

增加

２１．８

个百分点

赔付支出

２

，

２２４ ２

，

１５７ ３．１％

退保率

（

％

）

（

２

）

１．５％ １．２％

增加

０．３

个百分点

注：

１．

投资资产包括货币资金等，亦含独立账户资产中相关投资资产。

２．

退保率

＝

当期退保金

／

［（期初寿险、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余额

＋

期末寿险、长期健

康险责任准备金余额）

／２

］。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总投资收益率为

０．８％

，总投资收益率

＝

（投资收益

－

对联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投资资产减值损失）

／

［（期初投资资产

＋

期末投资资产）

／２

］；

年化总投资收益率为

３．３％

，年化总投资收益率

＝

前

３

个月总投资收益率

×３６６／９１

。

２．４

报告期末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６

，

３６８

户

（

其中

Ａ

股股东

５

，

９６２

户

，

Ｈ

股股东

４０６

户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股

３１．２３％ ９７４

，

１７３

，

１５４ ９７４

，

１７３

，

１５４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股

１５．１１％ ４７１

，

２１２

，

１８６ ４７１

，

２１２

，

１８６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

限公司

）

（

１

）

境外法人股

１２．７２％ ３９６

，

８９０

，

４６０ ２１２

，

５２６

，

６００

（

２

）

Ｚｕｒｉｃ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

（

苏黎世保险公司

）

境外法人股

１２．５０％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河北德仁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股

４．０７％ １２６

，

９８７

，

８０５ １２６

，

９８７

，

８０５

天津信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股

２．６１％ ８１

，

４５４

，

８７８ ８１

，

４５４

，

８７８

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股

２．５０％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ｔｅ

Ｌｔｄ

（

富登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

境外法人股

２．５０％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ＣＩＣ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中金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境外法人股

２．０８％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Ｎｏｍｕｒ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Ｃｏ Ｌｔｄ．

（

野村证券株式会社

）

境外法人股

２．０８％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说明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４３．３５％

的

股权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境外子公司所管理的境外基金持有

中金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中金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

２．０８％

的股份

。

除上述关系外

，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

注：

１．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代香港各

股票行客户及香港中央结算系统其他参与者持有。 因香港联合交易所有关规则并不要求上

述人士申报所持股份是否有质押或冻结情况， 因此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无法统计或提

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２．

本公司四家基石投资者

Ｇｒｅａｔ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Ｔｅｌｕｋ Ｉｎｔ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Ｄ．Ｅ． Ｓｈａｗ 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ｃ．

和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Ｉｎｃ．

共认购本

公司

２１２

，

５２６

，

６００

股

Ｈ

股，全部托管在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与这四家基石投资者及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的联席全球协调人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

ＵＢＳ ＡＧ

香港分行、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订立的基

石投资协议，各基石投资者同意，未经本公司及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的联席全球协调人

事先书面同意，其于

Ｈ

股上市日（包括该日）起

６

个月期间内任何时间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

出售任何其根据基石投资协议认购的

Ｈ

股。

单位：股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８８９

，

５６７ 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优势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１７４

，

４０８ Ａ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内生动力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１１６

，

９８６ Ａ

中国银行

－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９４２

，

０００ Ａ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１５２

，

３３６ Ａ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９９９

，

８６４ Ａ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４

，

２４７

，

６９９ Ａ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４３

，

１６８ Ａ

中信实业银行

－

建信恒久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２

，

９９９

，

７１８ Ａ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说明

上述部分股东属于同一管理人管理

，

除此之外

，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资产总计

４３９，５２３ ３８６，７７１ １３．６％

保险业务资产的累积和卖出

回购交易量增加引起现金流

的增长所致

负债合计

４０６，５７４ ３５５，４５８ １４．４％

保险责任准备金和卖出回购

金融资产款的增长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股东权益

３２，９４１ ３１，３０６ ５．２％

公司当期利润及资本市场的

波动所致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期间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期间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利润

８９２ １，４５８ －３８．８％

资本市场波动导致的总投资

收益率下降及资产减值损失

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７６８ １，１９５ －３５．７％

资本市场波动导致的总投资

收益率下降及资产减值损失

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综合收益

１，５７６ １３７ １，０５０．４％

资本市场波动导致的其他综

合收益上升所致

（

２

）会计报表中产生重大变化的项目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２２，７６９ １２，９８６ ７５．３％

日常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６ １９ ３６．８％

日常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应收保费

２，２１６ １，３９５ ５８．９％

公司保险业务累积增长所致

应收分保账款

６６０ ２７４ １４０．９％

已分保产品开始满期

，

公司从

再保险公司摊回相应金额所

致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

任准备金

４３ １６ １６８．８％

已分保短险业务增长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１，６９６ １，１２６ ５０．６％

预缴税金增加等因素所致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７１７ ５２２ ３７．４％

公司上市增资所致

在建工程

２，３６３ １，５３３ ５４．１％

公司支付部分购楼款所致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５５，７６４ ３２，４８１ ７１．７％

日常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预收保费

１９７ ５０４ －６０．９％

业务承保时点所致

应付分保帐款

８６ ３１ １７７．４％

已分保的保费业务增长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６７８ １，００４ －３２．５％

薪金发放时点所致

应交税费

６１２ ４０８ ５０．０％

应付代扣个人所得税等增加

所致

应付赔付款

６６０ ４９９ ３２．３％

应付满期给付增加所致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８５３ ６０４ ４１．２％

短险保费收入期间分布所致

其他负债

２８ ４３ －３４．９％

应付卖出回购利息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期间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期间

变动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分出保费

４５ １３３ －６６．２％

已分保保费业务增长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损

失

）

３６５ （２７３）

不适用 资本市场波动所致

汇兑损失

（１２） （３９） －６９．２％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所致

退保金

（４，７４１） （３，０３２） ５６．４％

寿险退保金增加所致

摊回赔付支出

２７２ ２８ ８７１．４％

已分保产品开始满期

，

公司从

再保险公司摊回相应金额所

致

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３３２） （１１４） １９１．２％

已分保产品开始满期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３１） （８０） －６１．３％

投资相关营业税减少所致

摊回分保费用

１３ ７ ８５．７％

已分保短险业务增长所致

其他业务成本

（５９５） （３８２） ５５．８％

卖出回购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２０） ２８８

不适用

资本市场波动及

２０１１

年度收

回部分追偿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９２） （２６９） －６５．８％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导致

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变化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本公司以每股港币

２８．５

元的价格超额配售

２

，

５８６

，

６００

股

Ｈ

股，超额配售后

公司股份总数增至

３

，

１１９

，

５４６

，

６００

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出具《关于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保监发改［

２０１２

］

２５５

号），核准本公司注

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３

，

１１９

，

５４６

，

６００

元。

（

２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拟发行期限在

５

年以上、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的次级定期债务，以补充附属资本，提高

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

（

３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拟发行期限在

１０

年以上、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以补充附属资本，提

高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众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特别分红暨建立公众投资者保护

机制的议案》。 关于该议案涉及的本公司及本公司发行上市前全体股东的承诺事项详情，请

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报告期内本公司及本公司发行上市前全体股东正在履行上述承诺，并将根据上市规则

要求及时进行披露。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６ Ａ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号

Ｈ

股股票代码：

１３３６ Ｈ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

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北京市怀柔区宽沟路一号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

议由康典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４

人，实到董事

１４

人，其中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人，

董事何志光委托董事长康典、董事孟兴国、王成然分别委托董事刘向东代为出席会议并表

决。 本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集团偿付能力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合规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实务手册（

２０１１

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面内控建设发展规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审计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发行新股的议案》，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于授权期间内可单独或同时配

发、发行及

／

或处理

Ｈ

股

／Ａ

股，可配发、发行及

／

或处理的

Ｈ

股

／Ａ

股股份数量各自总计不得超过

本议案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当日公司已发行

Ｈ

股

／Ａ

股各自类别股份总数的

２０％

。

董事会须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公司股份上市地有关监管要求、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在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

或其他相关政府机关批准的前提下（如适用）方可行使上述授权。

上述授权期间是指获得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当日起至下列最早日期或时间止的

期间：

１

、本议案获得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后十二个月届满之日；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

东大会结束时；

３

、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撤销或修改本议案所述授权

的日期。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公司章程》及其他规定的范围内，并参考

同行业投保限额水平办理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购买及续保的相关事宜，

每年总保费不超过

５０

万美元。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西安和武汉健康管理中心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同意本公司在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的前提下，独资分别设立西安

新华保险门诊部有限公司和新华保险武汉门诊部有限公司，即西安健康管理中心和武汉健

康管理中心。 该两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６ Ａ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号

Ｈ

股股票代码：

１３３６ Ｈ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北京市怀柔区宽沟路一号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

由陈骏监事长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７

人，实到监事

７

人，其中亲自出席会议监事

６

人，监事朱

南松委托监事长陈骏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审议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监

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集团偿付能力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合规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审计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新 华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６

）


